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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5樓

承辦人：沈駿弘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868

傳真：(02)29678534

電子信箱：AM032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工建字第111037037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有關建築師辦理建築物之設計或監造或將建築物結構

與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

辦理，請恪守本分，應由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本人依法

簽證負責，以符建築法、技師法規定，請轉知所屬會員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建築法第13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

造人為建築師，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。但有關建

築物結構及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，除5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

之建築物外，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

業技師負責辦理，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。」、同法第34條

第1項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審查

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，應就規定項目為之，其

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

負責……。」。

二、另按建築師法第19條規定：「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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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，應負該工程設計之責任；其受委託監造者，應負監

督該工程施工之責任，但有關建築物結構與設備等專業工

程部分，除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，應由承辦

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技師負責辦理，建築師並

負連帶責任。當地無專業技師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。

三、再依技師法第16條規定：「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

書表，應由技師本人簽署，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。涉及不

同科別技師執業範圍者，應由不同科別技師為之，並分別

註明負責之範圍。技師僅得就其本人或在本人監督下完成

之工作為簽證；涉及現場作業者，技師應親自赴現場實地

查核。技師執行簽證，應提出簽證報告，並將簽證經過確

實作成紀錄，連同所有相關資料、文據彙訂為工作底

稿。」及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9條規

定：「專業技師辦理簽證業務時，其簽證報告、執行業務

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，應由技師本人簽署，並加蓋技師執

業圖記，簽證報告並應載明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許可文

號。」。

四、綜上，本局重申有關建築師辦理建築物之設計或監造或將

建築物結構與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

業工業技師辦理，請恪守本分，應由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

師本人依法簽證負責，以符建築法、技師法規定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政風室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管理科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施

工科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94


